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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我市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效，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48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重大行政决策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制定背景和依据
2019年4月20日，国务院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令第713号），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自治区政府令第248号)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对标国务院、自治区新理念新制度新要求，制定《巴彦淖尔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与上位法规定有效衔接，十分必要。
主要依据是《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令第713号）、《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自治区政府令第248号)、《内蒙古自治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2019年12月4日起实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大行政决策执行责任制规定的通知》（内政发〔2020〕20号)等。
二、《实施细则》的结构
《实施细则》分为总则、分则、附则三部分，共七十四条。总则包括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决策原则、决策事项、目录管理、职责分工及监督考核。分则包括决策启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决策执行和督查、决策后评估和调整及法律责任。附则包括施行时间。
3、 《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
（一）坚持党的领导。《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令第713号）、《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48号）明确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实施细则》第三条、六条、五十五条中分别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标准经同级党委同意后向社会公布”、“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内容。
（二）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适用范围。《实施细则》对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即适用于市、旗县区人民政府作出和调整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市、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及苏木乡镇人民政府作出和调整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参照执行。
(三)关于决策事项范围。《实施细则》采取列举排除、目录管理和经同级党委同意后向社会公布相结合的方式规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目录、标准由市、旗县区人民政府结合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研究确定，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同时也明确了政府立法决策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不适用于本实施细则。
(四)关于决策启动。《实施细则》在参考上位法体例的基础上，将“决策启动”放在分则第一部分，强调了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决定启动决策程序的，应当明确决策承办单位和办理期限。对决策承办单位开展调查研究以及拟定决策草案提出了具体要求。
(五)关于决策的程序。重大行政决策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个程序。其中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为必经程序。
1.公众参与是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实施细则》分则中要求，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采取便于公众参与的方式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书面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明确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公布的主要信息。
2.专家论证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体现。《实施细则》分则部分要求，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对其进行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论证。明确专家论证可以采取论证会、书面咨询、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并且明确了作出论证时间一般不少于七个工作日。对专家库成员的选聘方式、范围、条件作了详细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
3.风险评估是防范决策风险、减少决策失误的重要举措。《实施细则》分则部分要求，决策事项的实施可能对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决策草案进行决策风险评估，可以委托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进行。明确了风险评估工作原则、程序。
4.合法性审查是依法决策的重要保障。《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明确指出决策承办单位在决策草案成熟后，应当组织内部合法性审查并形成内部合法性审查意见。决策草案提交市、旗县区人民政府讨论前，应当由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另规定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细化了上位法规定，明确了送请负责合法性审查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当提交的材料，合法性审查的方式、审查期限和审查内容。
5.集体讨论决定是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实施细则》强调了决策草案涉及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提交时应当包含公平性竞争审查的有关情况。强调了决策草案应当经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集体讨论，由行政首长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六)关于决策执行和调整。《实施细则》明确了决策后评估程序，便于实际操作。
(七)关于法律责任。《实施细则》明确了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决策承办单位和决策执行单位及其相关工作人员、承担论证评估工作的专家、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方面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细则》规定决策过程中涉及企业、特定行业的，应当广泛听取行业商会协会、企业代表，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意见。明确了对涉企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平等、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清晰界定各方职能。厘清了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决策承办单位及决策执行单位的职责分工，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关制度，为实施决策目录管理、档案管理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细化上位法规定，便于实际工作中操作。细化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了我市重大行政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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